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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星星表示，租赁车辆最核心的内容是合同标的
物车辆的交接程序，无论是出租人向承租人交车还是
收车，其交付过程均涉及到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承担
的移转。故在车辆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车
辆交接的约定内容应属重中之重。对于出租人来说，
其作为将己方所有或使用的车辆进行处分，应主动与
承租人共同审慎履行交接手续，否则若因承租人过错
导致车辆损害而己方举证不能，则只能承担不利法律
后果。
　　 首先，双方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中，应对车辆
交接方式、流程、交接之后的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
约定，千万勿因偷懒省事而忽略该环节。如对车辆
交接前后的损害维修赔偿、违章违规情形、投保情
况等均应仔细划分定责标准。
　其次，双方在实际的交车还车过程中，应严格按

照合同约定进行，否则合同条款将变成一纸空文而无
法发挥保护合同主体正当权益的功能。在孙先生与速
达公司纠纷案中，出租人已经在合同附件中制定交接
单，但其并未遵循合同约定履行书面交割手续，仅当
场通过口头及粗略录制视频方式交接，由此而导致后
续责任承担的扯皮。
　　最后，双方在现场交接车辆时，应仔细检查车辆
外观、发动机、电气等主要部件，确认车辆验收时车
况是否符合交车及还车约定，尤其需要谨慎的是应当

对交接确认的状况留存视频、照片、书面交接单据、
维修票据等，以防发生争议而举证不能。
　　徐星星表示，对于车辆承租人来说，对承租车辆
保险情况进行实质性查验系关乎自身权益的重大事
项。汽车保险是一种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财产和
人身伤亡的保险，主要承保车辆碰撞引起的损失，包
括车辆自身的损失、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等。车险主要分为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强制保险是
法律规定必须购买的，主要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
人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而商业保险则是根据车主的
需求自愿购买，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盗
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
　　汽车保险系通过保险转移风险的方式，故车辆承
租人租赁车辆时应当谨慎核查车辆投保情况，尤其对
于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投保情况核查。在核查时，
承租人切忌仅靠出租人口头承诺作为判断依据，必要
时应要求出租人提供保险合同，并通过官方规范途径
向第三方核实方为稳妥。若租赁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
生交通事故，承租人亦应按照合法规范的保险理赔程
序寻求出租人及保险公司的及时协助配合解决。如果
确实因未投保而导致承租人承担了相应赔偿责任，承
租人亦可依据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向出租人另行
主张权利。
                 据《法治日报》

　　陈先生驾驶车辆与韩先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
交管部门认定，韩先生为事故全责。为维修车辆，陈
先生花费9500元，其中2000元由保险公司赔付。经

多次催要，韩先生未支付陈先生相关修车费。陈
先生诉至法院，要求韩先生赔偿修车费损失

7500元。
　　韩先生对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无

异议，然而事故发生时其所驾车辆系从
汽车租赁公司租赁，双方签有书面租

赁合同，但不清楚实际车主是谁。
租车时，汽车租赁公司保证车

辆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但事故发生后，该公

司又称案涉车辆只有交强险。汽车租赁公司存在违约
行为，应赔偿陈先生维修费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韩先生驾驶车辆系自租赁公司处
承租，租赁公司及车主均未给该车投保商业三者险。
韩先生作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陈先生
的经济损失，应在事故责任认定的全责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并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在承保的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保险金，不足部分
由韩先生赔偿。韩先生认为租赁公司出租的车辆存在
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瑕疵而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应
另行提起诉讼。
　　法院最终判决韩先生赔偿陈先生汽车维修费
7500元。

未核验保险，发生事故承租人被判赔

交接车辆别偷懒，保险查验留证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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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与速达公司签订了《北京市汽车租赁合
同》，租赁了该公司车辆，租赁期限为2023年1月至
2023年2月，租金6000元，押金10000元。孙先生依约
使用车辆并按时还了车，但速达公司一直未返还押
金。无奈之下，孙先生诉至法院，要求速达公司返还
押金10000元。
　　速达公司辩称，孙先生已支付的10000元押金确
实未退还，原因为其返还的车辆有损坏，应从押金中
扣除公司维修车辆支出的6600元以及车辆维修3天导
致的租金损失1350元，扣除后同意退还剩余押金。
　　法院经审理后发现，车辆租赁合同约定，若因孙
先生不按车辆性能或操作程序使用而造成的人为
机械故障，其将承担全部车辆修理、停运损失费
用。退还车辆后如有违章费用等，在押金内扣除
剩余部分后20日内进行退还。现孙先生主张速达公
司退还车辆押金，速达公司则主张孙先生租赁使
用车辆导致车辆受损并由此产生相应维修费及租

赁费损失，上述费用
应 从 押 金 中 扣 除 。 对
此，法院认为，审理中双
方当事人均确认未按汽车租
赁合同附件交接单严格履行交
接手续，而仅仅录制视频进行实
际交割。现除孙先生认可右前轮毂
刮蹭问题确系其造成之外，速达公司
并未提交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其所述“左
前轮毂刮蹭、后保险杠裂开、前挡风玻璃
小点、右后轮毂刮蹭问题”系孙先生导致，且
其提交的施工结算单、发票载明的维修项目及金
额存在矛盾之处。
　　综合上述情况，法院依法酌情判定因孙先生过错
导致案涉车辆右前轮毂刮蹭，扣除因孙先生原因导致
速达公司的合理损失，速达公司应向孙先生返还押金
9000元。

扣除用户押金，应有充分证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汽车
租赁行业蓬勃发展。车辆租赁过程中，因合同
约定模糊、合同履行不规范等原因，导致租赁
双方纠纷日渐增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
官徐星星提醒，车辆租赁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
及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审慎判断，留心取证，
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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